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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烨华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来阿根：
杭州烨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执行董事

在参与决策、公司经营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就此，作为依公司章程负有监督职能的监事，提议召

开公司2025年度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针对更换法定代表

人、修改公司章程议案进行决议。请执行董事自收到本提
议起15日内召集并主持公司股东会会议，逾期不召集将
视为执行董事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召集临时股东会会议的
职责，后面将由监事杨建良召集并主持公司股东会会议!
特此申请!

监事：杨建良
2025年10月22日

召开股东会提议书
兹有宁波海警局分别于2022年3月5日、2022年3月

19 日、2022 年 3 月 20 日在宁波甬江内查获 3 艘分别名为
“神洲 28”、“神洲 22”、“鑫晓海”的运砂船，均载有无合法
来源海砂若干，上述3条涉案船舶载运海砂均已被宁波海
警局镇海工作站依法扣押。

因无法确认及联系其海砂所有人，现上述物品须及时处
理，请相关权利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宁波市镇
海区沿江东路306号宁波海警局镇海工作站认领并接受调查、

主张权利、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逾期未认领的，我站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在公告后六个月内，
无人认领的，按无主财物处理。联系电话0574-26256276。

宁波海警局镇海工作站 2025年10月22日

无主物品公告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于2025 年7月29日立
案受理孙杰、浙江后起模塑有限公司与李永康、贾金宝名誉
权纠纷一案，经调解，李永康自愿在名称为“黄岩模具行业健
康发展协会”的微信群向孙杰、浙江后起模塑有限公司公开发
布致歉声明，现因李永康已不在该群，无法发布致歉声明，法
院依法将道歉内容予以公布，如下：本人李永康在原“黄岩模

具老赖曝光群”发布有关浙江后起模塑有限公司及孙杰的不
实信息（如“后起的老板加工费不付自己买奔驰买路虎白天不
敢去厂里基本晚上才回厂里看看”等内容），给该企业及孙杰
个人造成不良影响，特此声明，本人在群内发布的有关后起公
司及其老板孙杰的信息均不属实，在此深表歉意。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5年10月22日

孙杰、浙江后起模塑有限公司与李永康、贾金宝名誉权纠纷一案调解主要内容宝名誉权纠纷一案调解主要内容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5年11月12日下午14:

00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委托人持有
的如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1.位于湖州市所前街1号1、2幢
（原寿险湖州分公司南街办公楼）房地产，建筑面积为1228.8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279.51平方米，参考价623万元。

预展时间：即日起至2025年11月11日；预展地点：标的所
在地；竞买保证金：35万元。有意竞买者，请于2025年11月11
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至我公司指定账户（户名：北京嘉
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100 6021 0018 1700 39692 开户

行：交通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并在
拍卖会前将本人签字的《竞买协议书》（保证金到账后联系本
司索取）一式两份、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及竞买保证金交
款凭证复印件快递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同时登录中拍平
台注册报名。若我公司在拍卖会开始前未收到意向竞买人递
交的以上有效竞买文件，意向竞买人将不能参加本场拍卖会。

快递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2号正东国际
大厦 B 座南门九层，董先生 18601925058联系人：董先生
18601925058 杨先生 18610060016 张先生 15810395348刘
先生18610060018 咨询电话：010-67117777 公司微信公众
号：JHPMZX 公司网站：www.jhgp.cn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收件人：温州市众博文具有限公司、温州市佳文文具
有限公司、黄河、钟秀兰事由本通知附件所述债权转让暨
催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及有关协议，杭

州臻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特此正式通知贵方，本公司在附
件所列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已转让给刘苏，贵方自
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刘苏履行上述债权项下的全部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感谢贵方合作！特此通知。

杭州臻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刘苏 2025年10月22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通知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基准日为2025年8月6日）：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温州市众博文具有限公司
本金

1015700.00
利息

截至2014年6月10日的利息为645019.25元
担保人/抵押人名称

温州市佳文文具有限公司、黄河、钟秀兰
生效法律文书

(2014)温洞商初字第17号

收件人：温州市长江能源海运有限公司、浙江长江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广西长能海运有限公司、温州市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汪清、杨博、杨选建事由本通知附件所述债权转让暨催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及有关协议，杭

州臻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特此正式通知贵方，本公司在附
件所列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已转让给刘苏，贵方自
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刘苏履行上述债权项下的全部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感谢贵方合作！特此通知。
杭州臻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刘苏 2025年10月22日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通知

债务人
温州市长江能源海
运有限公司

本金

9000000.00

利息
截至2025年1月15日的利
息为2270383.04元

担保人/抵押人名称
浙江长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广西长能海运有限公司、温
州市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汪清、杨博、杨选建

生效法律文书
（2015）温龙商初字第1566号
（2016）浙0303执3031号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基准日为2025年8月6日）：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矩成三号（杭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矩成三号（杭州）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浙江绍兴
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
(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矩成三号（杭州）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矩成三号（杭
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关义务。

矩成三号（杭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资产
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
矩成三号（杭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矩成三号（杭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10月22日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5]年[8]月[31]日）。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债务人名称
范建平
杨泽楠
胡丹丹
宋春根
冯梅
熊莉
赵俊才
张振宇
申飞
李新明
何艳
陈连军
王晨云
宣灯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2580000.00
2360000.00
1100000.00
1300000.00
2830000.00
2310000.00
1900000.00
450000.00
980000.00
3200000.00
980000.00
930000.00
1210000.00
1596417.03
23726417.03

账面利息
59868.41
244643.99
52904.05
19824.88
103507.13
162996.04
29518.59
40725.00
77504.45
48798.92
42015.53
17293.48
47846.14
46074.70
993521.31

本息合计
2639868.41
2604643.99
1152904.05
1319824.88
2933507.13
2472996.04
1929518.59
490725.00
1057504.45
3248798.92
1022015.53
947293.48
1257846.14
1642491.73
24719938.34

担保情况
由东阳市白云街道东阳银泰城3幢1单元2601室共计132.6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范桂珍保证担保
由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同城印象花苑北区1幢2单元1602室共计71.34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西子公寓南区4幢030902室共计90.1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张毛毛保证担保
由杭州市临平区临平街道环桥花苑15幢2单元201室共计122.62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玉泉东路1089号都市欧情43幢1-1301室共计127.65平方米商品房和八一北街397弄2-601室共计48.84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丁力保证担保
由东岸嘉园二区5幢1单元903室共计116.7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曹尚彬保证担保
由东阳市白云街道大众华府1幢4单元301室共计116.21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王雨帆保证担保
由绣景路118号四季东升苑11幢1-502室共计98.3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金东开发区金港大道西669号豪都·金尊华府117幢3-1303室共计88.19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王勤远保证担保
由义乌市江东街道商博花园A1幢2单元1701室共计141.35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暨阳街道马鞍新村8幢1单元601室共计110.1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前新福苑4幢1004室共计121.24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凌娟保证担保
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桂花星座2幢1单元303室共计63.63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
由浣东街道诸暨万达广场B区5幢021201共计130.1平方米商品房抵押担保并追加何胜男保证担保

单位：元

宁波丽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遗失本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MA2J4GPR30），同时
遗失公章一枚，法定代表人章（李廷敬）一枚，财务专用章
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丽想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10月22日

印章作废、证照遗失声明

丽水裕新森乐翔化妆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2MA2E3RUD0Q 丢失，声明作
废。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丽水裕新森乐翔化妆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10月22日

遗失公告遗失公告

《现代快报》顾元森

近日，江苏高院通过了2024

年以来的江苏法院金融商事审判

工作情况，并发布一批典型案

例。记者了解到，客户尹某经某

银行员工季某推介，开通手机银

行后，通过APP认购了高风险股

票基金，结果亏了23万元。尹某

认为银行未全面、充分揭示代销

产品风险，银行向其销售了风险

等级高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产

品，于是起诉请求判令某银行赔

偿其投资本金及相应利息损失。

江阴市人民法院支持了尹某诉

请，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

江阴法院的判决。

2016年11月2日，尹某经某

银行员工季某微信推介，了解到

“A资管计划”（高风险股票型基

金）。在推介和后续销售过程中，

某银行系统录入了尹某的风险测

评，结果为“进取型”。同年11月

3日，尹某在该银行开通手机银行

后，通过APP认购了该产品100

万元，并支付认购费1万元。后该

产品发生亏损，尹某共收到回款

77万余元，本金亏损23万余元。

亏损期间，尹某多次与季某沟通

追问并到某银行营业场所维权。

2023年8月，原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无锡监管分局针对

尹某举报，出具了调查意见书，上

面载明：1.某银行工作人员季某向

尹某介绍“A资管计划”时，未全

面、充分揭示代销产品风险；2.某

银行向尹某销售了风险等级高于

尹某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尹某

遂起诉请求判令某银行赔偿其投

资本金及相应利息损失。

江阴法院判决：银行向尹某赔

偿投资本金损失23万余元及相应

利息。无锡中院二审予以维持。

无锡中院认为，金融机构在

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基金产

品时，应当履行适当性义务，即了

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

销售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义

务。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具体

包括：一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风

险测评和分类；二是向金融消费

者告知说明基金的具体情况，即

告知说明义务；三是将适当的产

品推荐、销售给适当的金融消费

者。本案中，首先某银行系统虽

显示尹某风险测评结果为“进取

型”，但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

明该测评由尹某本人独立、真实完

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其次，即便某银行提交的尹某风险

测评结果属实，“进取型”客户与案

涉“高风险”产品也不匹配，某银行

违反了“将适当产品销售给适当投

资者”的核心义务。最后，监管部

门的调查意见也佐证了某银行在

风险揭示和风险匹配方面存在违

规。综上，银行未履行适当性义

务，与尹某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

该案是明确金融机构在线上

销售中如何履行及举证适当性义

务的典型案例。裁判明确，金融

机构不能仅以系统记录为由主张

已履行风险匹配义务，而必须对

风险测评流程的真实性、有效性

及投资者自主完成承担充分举证

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

利后果。

楼上噪声多年屡劝不止
楼下住户获赔3000元

《中国妇女报》张帅 蒙向东

小区业主陈童住在张亮楼上。张亮曾向陈童反映空调噪

声、挪移物品声音大、有敲击声等问题，陈童采取了相应措施，并

表示有挪移物品声音、敲击声是孩子打球。此后，张亮多次反馈

噪声问题，陈童均解释系孩子打球所致，双方就此发生矛盾。张

亮将陈童起诉至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陈

童赔偿张亮3000元。

原告张亮诉称，从2016年开始陈童房屋内经常传来吵闹、

跑跳、推拉桌椅、碰撞声等巨大噪声，严重影响正常休息，且上述

噪声状况维持多年，经沟通仍未改善，导致无法正常居住，故诉

至法院，要求陈童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及因

噪声问题导致焦虑状态的医药费、外出租房、居住酒店费用。

被告陈童辩称，张亮称家中拖拉椅子声音大，影响其休息，

为此其购买了毛毡桌椅脚垫，并将孩子的金属椅子换成了木质

椅子。在家运动会有碰撞声，但均系在不影响晚上正常休息的

时间内进行。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偶发的正常声

音。张亮没有证据证明声音超出国家标准，其主张的事实不属

于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其提交的证据均

与本案争议无关，且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故不同意张亮的全部诉

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陈童在居住使用

楼上房屋期间所产生的噪声是否已经超出了日常生活的合理

范围，从而影响楼下住户的正常居住使用。根据张亮与陈童沟

通的内容、微信群的聊天内容可知，陈童自认曾因运动所产生

的噪声过大、影响邻居正常生活的情形，且运动的行为并非偶

发。显而易见，运动并非居住于楼房内的日常生活行为，同楼

邻居对此并不负有当然的容忍义务。故陈童应当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最终，法院结合张亮提交的相关证据，酌情判定陈童赔偿

张亮3000元。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客户买高风险股票型基金亏了23万元
法院：银行未尽适当性义务，赔偿

稳中有进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

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

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GDP）1015036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5.2%。

新华社 朱慧卿

法官提醒：

民法典中规定了相邻关系相关制度，其中第二百八十八条

明确了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即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远亲不如近

邻，安宁和谐的居住环境需要相互体谅，也需要住户自己充分尽

到注意义务，妥善自我约束。如果产生纠纷，应当积极沟通，协

商解决，共同建设和谐友善社会。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